关于《淮南市其他食品（N-乙酰神经氨酸）生产许可审查方案》食品生产许可审查

方案的起草说明

起草背景

我市部分食品生产企业为了顺应市场发展，积极研究开发部分新资源食品品种。由于目前国家总局、安徽省局尚未出台针对此类新资源食品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，依据《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（2022版）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，“对未列入《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》和无审查细则的食品品种，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据《办法》和本通则的相关要求，结合类似食品的审查细则和产品执行标准制定审查方案，实施食品生产许可审查”。

为服务我市相关食品生产企业发展，规范食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，同时基于满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，淮南市局结合实际制定了《淮南市其他食品（N-乙酰神经氨酸）生产许可审查方案》新资源食品生产许可审查方案。

起草过程

（一）资料收集。主要收集相关的政策文件、文本、企业需求、产品生产工艺及其他与食品生产许可相关的材料。  

（二）方案起草。主要框架依据《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2022版》，参考类似食品的审查细则，并结合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》（GB14881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生产通用卫生规范（GB31647）》等要求进行起草，规范主体章节主要包括总则、许可范围、设备设施、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、人员、管理制度和试制产品检验及附则九个部分。
（三）方案评审。7月19日邀请食品安全、营养学、食品检验和食品生产许可等领域的４名专家召开《方案》评审会，会上经起草陈述、企业介绍、专家质询等环节，提出了多项修改意见。
（四）征求意见。修改经专家确认，于2026年2月3日在市局外网公示该方案并征求意见。

反馈意见截止日期为2026年2月6日。

